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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農保、第三類健保必備文件
1、 第一類土地謄本及地籍圖向農地管轄區公所申請所核發之農業使用證明（有效期
間六個月）或申請加保前連續兩期作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合格證明者。
 二、第一類土地謄本:地政機關申請(有效期間10日)

         使用土地類別欄：如空白未註記農牧等用地者,需向區公所申請分區使用證明。

 (1.)自耕農加保農地面積如下: 
   使用地類別：所有權人之農牧用地(須農地農用作物應具有經濟價值)，第一人加保應提供1,000平方公尺，第二人加保應提供2,000平方公尺，第三人加保應提供3,000平方公尺…以此類推。

   使用地類別：所有權人之林業用地(要經濟性林業經營使用)，第一人加保應提供2,000平方公尺，

第二人加保應提供4,000平方公尺，第三人加保應提供,6000平方公尺…以此類推。

(2.)佃農加保農地面積:同自耕農x2倍 且法院公證後滿個月，租約屆滿時，續約需再辦理覆審。
(3.)共同共有(多人持分)農地：應附共有農地的「全部」土地登記謄本和全體共同共有人出具之
    分管契約(含分管圖)。
＊持多筆自有(持分)土地合計符合加保規定面積時，申請人應於該等土地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三、土地所有權人須告知該筆土地是否有提供本人(他人)加入農會會員和農保。
四、加保人全戶戶籍謄本：戶政機關申請(有效期間10日)
1.提供者所有權人(配偶同戶)需全戶戶籍謄本(詳細記事欄不可省略)

2.提供者所有權人(配偶不同戶)需雙方全戶戶籍謄本(詳細記事欄不可省略)

3.有資格提供土地同戶者,需提供人及有相關者等人全戶戶籍謄本(詳細記事欄不可省略)

4.以配偶、直系血親、翁姑、媳婦所有農業用地加保且未同戶者，應另檢附土地所有權人
  有相關者含現住人口詳細記事欄之全戶戶籍謄本。
五、土地所有權人非加保本人需附土地使用同意書。

六、檢附憑証：提供加保人銷售農、林、畜產品金額31,000元以上

或購買農業生產資材金額5,100元以上收據或發票。（有效期間一年）

    七、申請前一個月內符合農地耕種現況2張以上彩色照片或印表機彩色列印替代

(圖片角度要不同,能看到大部份面積和清晰作物,須有日期,加保人需入鏡且臉
部清晰可辨識)。

八、加保本人攜帶身份證、印章、(番路農會扣帳存摺及存摺印章),親自辦理。
備註:1.以上文件皆需正本。  2.加保土地要扣除提供他人加入農會會員前後所需農地面積。
注意事項: 1.每年要實際從農時間合計達90日以上。2.所附及告知資料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如偽造文書、詐欺取財或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等) 。3.嗣後如發生農保健保加保之條件文件有異動，應即刻主動通知農會並備文件親自辦理資格重新審查。4.同意農會於本人參加農保健保期間，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並瞭解其目的在於農保健保資格之認定及審查、清查用。
     ※民國102年01月01日起老農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增加實施排富條款(關係能否領津貼)。
※為避免繳納違約金請於每年5月、11月月初將農保費、健保費應繳金額自動
  存入扣帳帳戶(本會不負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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